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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陆水域水下地形测量技术规程》 

编制说明 

一、 工作简况 

1. 任务来源 

本标准立项批准前，牵头单位江苏省测绘工程院已完成了江苏省

七大湖泊（约 5121 平方千米）等重要水域的水下地形测量工作，参

加单位在全国各地各类水域水下地形测量、控制测量、地形测量等方

面开展了大量的测绘活动,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沉淀了质量较高

的成果，为标准制定打下了坚实基础。 

2017 年 9 月 5 日，原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科技与国际合作司下

达了《关于下达 2017-2018年测绘地理信息标准项目计划的通知》（测

科函[2017]35号），立项了 34项测绘地理信息行业标准制修订项目。

其中，江苏省测绘工程院牵头承担了《水下地形测量技术规程》制订

工作。 

2020 年 9 月 16日，全国地理信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测绘分技术

委员会在西安组织召开了测绘行业标准《水下地形测量技术规程》送

审稿审查会，会议建议标准名称改为《内陆水域水下地形测量技术规

程》。 

本标准以制订内陆水域水下地形测量技术规程为目标，指导和规

范我国内陆水域水下地形测量作业，研究水下地形测量的技术标准，

为其提供技术保障。任务的实施，既可以填补我国测绘行业内陆水域

水下地形测量标准的空白，指导相关工作开展，并提供理论基础和技

术支持。 

2. 目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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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水下地形测绘的工作越来越受到重视与关注。《全国基

础测绘中长期规划纲要（2015-2030年）》中也将内陆水域水体水下

地形测绘纳入基础地理信息资源建设与更新。全国多省已将内陆水域

水下地形测量列为省级基础测绘项目。我国内陆水域水下地形测量技

术标准的发展情况，虽然有了些许进步，但问题也比较突出。主要体

现在规范针对性不强，缺少专门的水下地形测量规范，没有充分考虑

到内陆水域的特殊情况。而且我国规范水下地形作业的技术标准有

《海道测量规范》（GB 12327-1998）、《水道观测规范》（SL 257-2000）

《水运工程测量规范》（JTS 131-2012）、交通部《水运工程测量手

册》等，这些规范主要集中于水道测量和水文水运测量等领域的中，

对于湖泊、河流、水库等水域诸多条目并不合适。由此可见，亟需针

对内陆水域水下地形测量规范出台，解决该领域中存在的问题。 

本标准综合国内相关单位水下地形测量实践经验并结合其他规

范标准，研究内陆水域水下地形测量的技术标准，为内陆水域水下地

形测量提供技术支持，填补该领域的空白。 

3. 起草单位及主要起草人 

1） 承担单位和协作单位 

承担单位：江苏省测绘工程院。 

协作单位：广东省国土资源测绘院、自然资源部第一大地测量队、

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长江口水文水资源勘测局、自然资源部第六地

形测量队、山东科技大学、江苏省工程勘测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广

东工业大学、中水珠江规划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2）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工作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所做主要工作 

1 张爱明 江苏省测绘工程院 

负责项目任务分工安排、工作协调、进

度管理，以及与同时制定的水下地形测

量标准的统一协调工作。 

2 方位达 江苏省测绘工程院 负责项目任务工作协调、进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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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所做主要工作 

3 刘为东 江苏省测绘工程院 

负责部分章/条的编写、负责技术问题的

解决、疑难意见的分析处理编制说明的

起草。 

4 徐义平 江苏省测绘工程院 
负责技术问题的解决、疑难意见的分析

处理。 

5 黄 博 江苏省测绘工程院 

负责部分章/条的编写、负责技术问题的

解决、疑难意见的分析处理、编制说明

的起草。 

6 熊晋健 江苏省测绘工程院 
负责部分章/条的编写、术语的搜集与汇

总、征求意见及疑难问题的处理。 

7 朱晓武 广东省国土资源测绘院 负责部分章/条的编写 

8 白 航 广东省国土资源测绘院 负责部分章/条的编写 

9 骆奇峰 广东省国土资源测绘院 负责部分章/条的编写 

10 张文峰 广东省国土资源测绘院 术语的搜集与汇总 

11 朱紫阳 广东省国土资源测绘院 术语的搜集与汇总 

12 江海建 广东省国土资源测绘院 负责部分章/条的编写 

13 陈 真 
自然资源部第一大地测

量队 
负责部分章/条的编写 

14 刘胜震 
自然资源部第一大地测

量队 
负责部分章/条的编写 

15 陈景涛 
自然资源部第一大地测

量队 
试验区数据分析验证 

16 阳凡林 山东科技大学 负责部分章/条的编写 

17 石 波 山东科技大学 负责部分章/条的编写 

18 刘 振 山东科技大学 试验区数据分析验证 

19 吴敬文 

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

长江口水文水资源勘测

局 

负责部分章/条的编写 

20 薛剑锋 

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

长江口水文水资源勘测

局 

负责部分章/条的编写 

21 杜亚南 

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

长江口水文水资源勘测

局 

试验区数据分析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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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所做主要工作 

22 赵 亚 
江苏省工程勘测研究院

有限责任公司 
负责部分章/条的编写 

23 司加强 
江苏省工程勘测研究院

有限责任公司 
负责部分章/条的编写 

24 陈永勤 
江苏省工程勘测研究院

有限责任公司 
试验区数据分析验证 

25 徐加东 
江苏省工程勘测研究院

有限责任公司 
试验区数据分析验证 

26 李登富 
江苏省工程勘测研究院

有限责任公司 
术语的搜集与汇总 

27 王卫平 河海大学 试验区数据分析验证 

28 徐 青 河海大学 试验区数据分析验证 

29 康彦彦 河海大学 试验区数据分析验证 

30 蔡 辉 河海大学 试验区数据分析验证 

31 张兴福 广东工业大学 负责部分章/条的编写 

32 杜 勇 
自然资源部第六地形测

量队 
负责部分章/条的编写 

33 王小刚 
中水珠江规划勘测设计

有限公司 
负责部分章/条的编写 

34 何宝根 
中水珠江规划勘测设计

有限公司 
试验区数据分析验证 

4. 主要工作过程 

1）立项启动 

本标准制订任务下达后，牵头单位积极开展准备工作，发文邀请

参加单位专家参加本标准编制工作并成立课题编写组。同时，认真收

集和分析国内外水下地形测量相关标准化资料，起草标准编制大纲和

工作计划，初步拟定标准框架内容。2017 年 9 月 25 日，向原国家测

绘地理信息局测绘标准化工作委员会秘书处报送了实施方案。 

2017 年 12 月 19日，标准编制工作第一次研讨会在南京召开，会

议明确了主要工作思路和重点工作，对标准编制工作进行了计划进度

安排调整和编制分工，确定由各参加单位根据各自的技术特点分头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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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标准草稿，最后由牵头单位汇总和整理。 

2）起草阶段 

本标准起草采用分工和协商统筹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工作。 

标准参加单位根据课题编写组第一次研讨会的计划安排和任务分

工，各参加单位根据本单位水下地形的业务特点和技术特长，分头编

写标准草稿，并在规定时间内汇交至牵头单位，牵头单位经过汇总整

理，形成《水下地形测量技术规程（初稿一）》。 

2018 年 4月 18-20 日，课题编写组在成都召开了标准编制工作第

二次研讨会，会议较为深入地讨论了标准初稿一的全部内容，增删了

部分内容，并对部分章节进行了优化和调整。编制组成员对初稿一的

内容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根据课题编写组第二次研讨会上对初稿一修改的意见和建议，牵

头单位完成了标准修改工作，形成《水下地形测量技术规程（初稿二）》，

并于 2018 年 6月底分发至各参加单位进一步提出意见和建议。经过多

次修改和完善后，形成《水下地形测量技术规程（征求意见稿初稿）》。 

2019 年 3月，在课题编写组内部再次征求意见，牵头单位及时根

据参加单位提出的修改意见，对征求意见稿初稿进行了仔细校对修改，

形成《水下地形测量技术规程（征求意见稿）》。 

2019 年 4月中旬，牵头单位向自然资源部测绘标准化研究所提交

了《水下地形测量技术规程（征求意见稿）》及相关材料。 

3）征求意见 

2019 年 4 月 28 日，自然资源部测绘标准化研究所发出了《关于

征求测绘行业标准<水下地形测量技术规程>（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

开始面向行业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环节至 2019年 6 月 4 日结束，历时

38 天。 

期间，课题编写组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征求意见工作，包括寄送纸

质稿、发送电子稿等，征求的对象也涵盖各省行业主管部门以及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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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生产单位、质检单位、企业、高校、研究机构等。共发出征求意

见稿 75 份，回函（复）44 份，其中无意见 19 份。返回的 25 份修改

意见中，省（市）级行业主管部门 6 份，生产单位 9 份，企业 6 份，

高校 1 份，研究机构 1 份，测绘产品质检单位 2 份。共收集修改意见

220 条次。经过对相同意见的合并处理，实际修改意见为 173条。 

收到修改意见后，课题编写组高度重视，及时展开讨论、研究和

修改，对全部意见都进行了充分研究。其中采纳 140 条，部分采纳 5

条，未采纳 28条。形成《水下地形测量技术规程（送审稿）》。 

4）送审阶段 

2019 年 11 月，课题编写组向自然资源部测绘标准化研究所提交

了《水下地形测量技术规程（送审稿）》。2020年 1 月返回形式审查

意见，形式审查意见共 53条。其中 1 条（“4.2.1 节……最弱点相对

于起算点点位中误差不应大于±5cm”？两个点之间如何算“中误差”，

请核实是否有表述错误？），经课题编写组核实与《海道测量规范》

中 5.1.3 中表述一致，表述无误，故未修改。其余 52 条意见，经核实、

研究、修改，全部修改完成。课题编写组于 2020年 3 月再次向自然资

源部测绘标准化研究所提交了送审稿。 

2020 年 9 月 16 日，全国地理信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测绘分技术

委员会在西安组织召开了该标准送审稿审查会。审查委员会由来自海

南测绘地理信息局、自然资源部重庆测绘院、武汉大学、国家基础地

理信息中心、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自然资源部第一航测遥感

院、自然资源部测绘标准化研究所、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等单位的 8 位专家组成。审查委员会听取了编写组关于该标准编制的

说明，审查了送审稿及相关材料，认为编写组提供的资料齐全，符合

审查的要求，符合 GB/T 1.1-2020 规定的标准编写要求，标准内容完

整，条理清楚，描述准确，具有很强的实用性、针对性与可操作性，

对指导内陆水域水下地形测量工作具有重要作用，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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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同意通过该标准送审稿的审查。 

审查会后，课题编写组认真梳理了与会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形

成修改意见 20条。经过认真研究，全部采纳。修改后形成《内陆水域

水下地形测量技术规程》报批稿。 

5）报批阶段 

课题编写组根据要求，于 2020年 9 月底提交《内陆水域水下地形

测量技术规程》报批稿。 

二、 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 

1． 编制原则 

本标准编制中认真遵循了科学性、系统性、规范性、统一性、协

调性、适用性与可操作性等原则，并重点把握了以下几个方面： 

（1）科学性与系统性 

《水下地形测量技术规程》的编制，以科学理论为依据，遵循测

绘科学、海洋学、地理学等的原理。编写组在多年从事我国各类水域

水下地形测量积累的技术方法和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对从事我国内陆

水域水下地形测量的技术流程、方法和技术要求等进行了系统、科学

地研究、梳理与总结，满足实际工作的需要。 

（2）规范性 

《水下地形测量技术规程》的编制认真参照了《标准化工作导则》，

在仔细分析已有水运、水利、海洋等相关规范的编写风格、内容编排

和组织结构等基础上，针对测绘行业内陆水域水下地形测量的特点，

对本标准的内容在规范性方面做出了合理安排。 

（3）统一性与协调性 

《水下地形测量技术规程》妥善处理与相关法律法规、国家标准、

测绘地理信息行业标准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与现有强制性国家标准和

行业标准中强制性条文之间的有机衔接。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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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和借鉴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2017版），保持了与《海

道测量规范》、《工程测量规范》、《海洋工程地形测量规范》等多

项国家标准间的协调统一，保证术语名称和定义的一致性。 

（4）适用性与可操作性 

《水下地形测量技术规程》是在总结我国各地区、各权威测绘部

门对各个时间、各类水域实施的水下地形测量技术、方法、成果和经

验的基础上，充分考虑生产方案可操作性的前提下形成的技术方案，

包含的技术方法和测量手段基本涵盖当前技术和装备应用范围，内容

丰富、考虑全面，并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指导作用。 

2． 主要内容 

本标准规定了湖泊、水库、河流（含口门段）、沟渠等内陆水域

水下地形测量的总则、技术设计、控制测量、水深测量、资料整理、

水下地形绘制、检查验收与资料提交等方面的主要技术要求。 

规程正文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范围 

该部分规定了本标准的主要内容和适用范围。 

（2）规范性引用文件 

该部分规定了引用的技术标准。 

（3）术语和定义 

该部分定义了本标准中出现的一些重要概念和基本术语。 

（4）总则 

该部分规定了在本标准适用范围内开展水下地形测量应采用的基

准、成果精度要求和成果图件的比例尺、投影、分幅等通用要求。 

（5）技术设计 

该部分规定了实施水下地形测量前应开展的技术设计工作的内

容，包括应当收集的资料、测区踏勘注意事项、技术设计应包括的主

要内容和要求等。 



9 
 

（6）控制测量 

该部分规定了实施水下地形测量时的平面控制、高程控制、水位

控制测量的基本方法和技术要求。 

（7）水深测量 

该部分规定了实施水下地形测量时较关键的水深测量技术要求。

涵盖了测线布设、检查线布设、测深仪安装与比测等准备性的工作和

技术要求，还包括测深导航等测点位置确定方法，以及声速测量技术

要求等。主要部分是从单波束、多波束两种当前主要测深技术手段出

发，分别对采用单波束、多波束测深仪开展水深测量的技术要求做了

详细规定。编写组总结了近年常用的 GNSS三维水深测量方法经验，作

为独立的一节介绍了该方法的主要技术要点和注意事项，该方法适用

于我国大部分水域的水下地形测量工作，作业灵活、高效、精度可靠。

最后对特殊水域的水下地形测量做了相关规定。 

（8）数据处理 

该部分规定了水深测量数据处理的方法和要求。主要包括单波束、

多波束测深数据的数据处理要求。还列举了水深测量中较为重要的水

位、吃水和声速等三项改正的要求。 

（9）水下地形图绘制 

该部分规定了水下地形图绘制过程中的一般要求和技术方法，主

要内容是等高线的绘制要求和与陆域地形图的接边等。 

（10）检查验收与资料提交 

该部分规定了水下地形测量项目的检查验收要求和提交资料内

容。质量检查与验收是在 GB/T 24356-2009、GB/T 18316-2008的基础

上，根据水下地形测量的特点，对检查项和检查要点做了要求。 

三、 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

经济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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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下地形点的平面位置精度的确定依据为《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

1:500 1:1 000 1:2 000 地形图》及《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 1：5000 1：

10000 地形图》，同时该项技术指标经过多个测区实验数据验证，水

下地形点平面中误差均优于该规程要求。 

深度测量中误差确定依据是《工程测量规范》，规定了不同测量

方式的测深中误差，承担单位在各个水域的测试的平均中误差为±

0.05m。 

单波束水下地形测点及测深线间距图上 1～2cm，测点间距为图上

0.8～1.5cm，该项技术指标的制定依据是《海洋工程地形测量规范》

《水运工程测量规范》，同时结合编写单位约 30个不同水域的测量经

验总结得出。 

检测线与主测深线的深度比对互差的规定，以测深中误差的 2 倍

定为限差。承担单位统计了多个试验区的比对数据，该技术指标的平

均值为±0.09m。 

GNSS 三维水深测量及数据处理部分的技术要求主要依据有 GB 

12327-1998《海道测量规范》、GB/T 17501《海洋工程地形测量规范》、

JTS 131-2012《水运工程测量规范》，同时征求了 75 家企事业单位的

意见，并充分考虑了各单位的实际作业情况，体现了该规程的适用性

和指导意义。 

该标准的实施为内陆水下地形测量提供了规范性的指导文件，使

测量工作流程更加具体，提高作业效率。 

四、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国外同类

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

况。 

无 

五、 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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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一致。 

六、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目前没有重大分歧。 

七、 标准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建议作为推荐性标准发布。 

八、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

法等内容) 

本标准在颁布实施之后，建议开展相应的标准宣贯工作和标准培

训，有利于标准使用部门和人员正确理解标准的技术内容。 

九、 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该标准立项时的名称为《水下地形测量技术规程》，在2020年9月16

日全国地理信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测绘分技术委员会在西安组织召开的送

审稿审查会上，与会专家建议标准名称改为《内陆水域水下地形测量技术

规程》，课题编写组采纳了建议，认为该名称更符合该标准的适用范围，

对标准名称进行了修改。 


